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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782民初3672号
卢坤元: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芭萝莎化妆品商行诉被

告卢坤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被
告卢坤元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定于2022年5月20日上午10时在义乌法院江东办公区
国贸第四审判庭(江东中路371号)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3744号

陈德国:本院受理原告陈春霞诉被告陈德国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四十条、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被告陈德国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5月20日上午9时20分在义乌法院江东办公区国
贸第四审判庭(江东中路371号)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3752号

东莞市瀚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义乌荣御
进出口有限公司诉东莞市瀚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转普）、传票等。原告诉请：一、请求依法判令解
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购货合同》(合同编号
E21RM09006)。二、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定金10000元，
并且支付原告16848元违约金。三、请求依法判令本案
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案定于2022年5月19日
09:30在国贸第七审判庭-江东中路371号公开审理。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逾期
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3696号

义乌市诺茹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帕热哈提·麦麦
提热夏提:本院受理辛瑶诉义乌市诺茹孜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帕热哈提·麦麦提热夏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
普）、传票等。原告诉请：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2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
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本案定于2022年5月19日09:
40在国贸第七审判庭-江东中路371号公开审理。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逾期将依
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3786号

马彦龙、马彦飞:本院受理何旭玲诉马彦龙、马彦
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向你们直
接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传票等。原告诉
请：一、请求判令第一被告马彦龙立即偿还原告欠款人
民币36000元并按欠条约定承担相关费用，包括本案
诉讼费用、律师费、交通费等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二、
请求判令第二被告马彦飞对上述欠款及实现债权产
生的费用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本案定于2022年5月
19日09:50在国贸第七审判庭-江东中路371号公开
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456号
方雄伟：本院受理原告傅圆珍与被告方雄伟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立即付清货款
人民币15770元，并支付利息（从2019年4月3日起按月
利率1%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并承担诉讼费。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19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02民初4036号

潘钦星：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
中心诉被告潘钦星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102民初4036号起诉书、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7日上午9时
30分在基金小镇人民法庭第三号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26号）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941号

谭兴锋（住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北干山南路189
号）：本院受理屠世茂诉天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谭兴锋、祝叶
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
被告天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976522元及以
976522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暂计至2022年3月5日的利息
损失是365995元）。2.被告谭兴锋、祝叶祥对被告天伟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述第
1项债务承担连带支付
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
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定于2022年5月24日9时30分在本院义蓬人民法庭开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5907号

郑贞良：郑贞梅与郑贞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14民初5907号
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如下：准许原告郑贞梅撤诉。案件
受理费1398元，由原告郑贞梅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7民初101号

胡振辉：原告钱立社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127民初1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胡振
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钱立社借款
76000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50元，由被告胡振辉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608号

林登斌：本院受理原告虞杨莹与被告林登斌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借款本金60000
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6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自起诉之日计付至实际清偿日止）。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现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726民初608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前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5月1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12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4953号

潘富强：本院受理原告虞小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726民初49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一、由被告潘富强归还原告虞小美借款计人民币13000
元，并支付利息（以13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1月26日
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虞小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02民初1176号

任旭华：本院受理原告任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民事诉讼相关告知书。原告任意起诉要求：判令你偿还
原告任意借款本金2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10月5
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月利率1.8%计算，自2020
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利
息。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
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初1797号

杨煌：本院受理原告莫中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规制
虚假诉讼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上午九时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二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催25号

申请人华东电缆有限公司因遗失浙江温岭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溪支行出具的号码为
4020005131109945，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为飞力泵
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上海途立泵阀制造有限公司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现
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3月25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慈
溪市人民法院（2022）浙0282民初3062号，公告应“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更正。

兹有宁波海警局于2019年03月10日凌晨2时，在象
山西泽渡口附近查获一艘船名为“FORTUNE SEA”的外
籍货轮，现场查获装载涉嫌走私冻品集装箱18箱，抓获人
员10人,“FORTUNE SEA”船被宁波海警局依法扣押。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
市北仑区小港街道外塘路402号宁波海警局认领并接受

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我局
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自公
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将“FORTUNE SEA”船作无主财物
认定，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联系人：李警官
联系电话：0574-27688998

宁波海警局
2022年3月31日

无主财物公告

兹有宁波海警局于2022年1月7日6时，在宁波海兆
码头附近查获运输无合法齐全手续海砂的“盛邦”船，船上
船员5人，装有海砂821.28吨,船上海砂被宁波海警局依法
扣押。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
市北仑区小港街道外塘路402号宁波海警局认领并接受

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我局
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自公
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将821.28吨海砂作无主财物认定，
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联系人：卫警官
联系电话：0574-27689282

宁波海警局
2022年3月31日

无主财物公告

根据转让人台州弘润置业有限公司与受让人台州永屹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一、转让人
将其对台州市路桥鼎泰建材有限公司、台州九鼎商务有限
责任公司、徐米友、王珍妹、毛议慧、林汝仁享有的（2020）浙
1002民初2183号民事判决的债权转让给了受让人。

二、转让人将其对台州市恒韬机械有限公司、台州昱
升印务有限公司、台州锦杭塑料有限公司，鲍菊英、张再
富、尤欣欣、鲍香花、尤仁宝、鲍菊花、杨明昌享有的编号为
广发台资审（2015）06号《债权转让协议》的债权转让给了
受让人。

三、转让人将其对台州市黄岩电机铸造厂、台州市黄

岩大金模锻有限公司、杨春华、何春珍、杨慧、王晓、杨叶、
戴素玮、李明、台州市广天构建有限公司享有的编号为广
发台资审（2015）07号《债权转让协议》的债权转让给了受
让人。

四、转让人将其对浙江洪泰化纤有限公司、浙江宝隆
特钢有限公司、瑞安市洪泰化纤有限公司、台州勇吉工贸
有限公司、蔡春香、赵志祥、赵丹享有的编号为广发台资审
（2015）08号《债权转让协议》的债权转让给了受让人。

现将债权转让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债务人，请各债务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受让人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通知人：台州弘润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3月31日

债权转让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温
州瑞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 2 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
置。截至 2022 年 02 月 28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14,
244.32万元,本金为4,695.65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
主要分布在浙江省温州市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
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
内企业等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
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
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
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

的资产的主体。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
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电子邮件：liqianwe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2022年3月31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温州瑞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兹有宁波海警局于2021年8月15日12时，在宁波龙
富码头查获运输无合法齐全手续海砂的“佳盈82”船，该船
船上船员5名，船上所载海砂548.51吨,船上海砂被宁波海
警局依法扣押。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
市北仑区小港街道外塘路402号宁波海警局认领并接受

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我局
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自公
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将548.51吨海砂作无主财物认定，
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联系人：卫警官
联系电话：0574-27689282

宁波海警局
2022年3月31日

无主财物公告

兹有宁波海警局于2021年12月7日9时，在宁波北仑
龙富码头查获运输无合法齐全手续海砂的“亿翔218”船，
船共有船员7人，装载海砂2149.52吨,船上海砂被宁波海
警局依法扣押。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
市北仑区小港街道外塘路402号宁波海警局认领并接受

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我局
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自公
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将2149.52吨海砂作无主财物认定，
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联系人：卫警官
联系电话：0574-27689282

宁波海警局
2022年3月31日

无主财物公告

2022年3月14日长兴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浙江亿维
高 温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52279763275X3）破产清算案，案号（2022）浙0522破
申8号，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兴长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管
理人至今未能接管到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

印鉴章等印章，也未能接管到公司财务账册、营业执照正
副本、开户许可证、信用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资料。现管
理人特登报，声明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鉴
章等所有印章同时作废，营业执照正副本、开户许可证、信
用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证照遗失，特此声明。

浙江亿维高温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3月31日

印章作废、证照遗失声明

位于安吉县昌硕街道齐云路605号的“明鸿花园”项
目由安吉明鸿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并已完成整体验收。
该项目涉及的房款支付、抽签分配、网签备案、产权证办
理及房产交付等事项，均由本公司组织承办，不认可未授

权的任何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中介组织、个人办理。如
参加未授权第三方组织的上述活动，所产生的一切责任
及房款损失自行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的
权利。

安吉明鸿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3月31日

公 告

本院将于2022年5月7日10时起至2022年5月8日10时
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1.“永跃工3”船；船籍港：舟山；船舶种类：挖泥船（绞吸

式）；总吨位：2588；净吨位：776；总长：103.01米；船长：82.60
米；型宽：18.20米；型深：5.20米；造船厂：舟山海天船舶工
程有限公司；建造完工日期：2009 年5月13日。该船目前
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沥港镇北部渔业码头锚地。

2.“永跃工8”船；船籍港：舟山；船舶种类：挖泥船（绞吸
式）；总吨位：2461；净吨位：738；总长：97米；船长：82.60米；
型宽：18.20米；型深：5.20米；造船厂：益阳中海船舶有限责
任公司；建造完工日期：2009 年12月30日。该船目前停泊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海铁大道与海铁三路交叉口附近锚地。

3.“永跃68”船；船籍港：舟山；船舶种类：散货船；总吨
位：17107；净吨位：9579；总长：162.80米；船长：149.80米；

型宽：25.60米；型深：14.60米；造船厂：浙江明法船舶制造
有限公司；建造完工日期：2011 年03月17日。该船目前
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马峙锚地。

与以上船舶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
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
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
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联系人：0580-2323359（蒋）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3月31日

拍卖公告

嘉兴市南湖区南湖街道吾伊艾鞋店：你（单位）拒不执
行询问通知书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南人社监罚决字［2022］第16号《劳动保
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你（单位）三日内执行《劳动
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南人社监询字[2022]第00004号），
并处罚款人民币贰万元。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
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嘉兴市南湖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
个月内向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不得停
止执行本行政处罚决定。限你（单位）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向我局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联
系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
（庆丰路 1305 号建瑞大厦辅楼）二楼 217 室，联系电话：
0573-82838341。

嘉兴市南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3月31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集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瓯资产”）与浙江集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上投
资”）签署的《单户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CEBAMC-JH-B-2022-002），金
瓯资产已将其对公告清单中所列主体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
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集上投资，各债权对

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集上投资。金瓯资产
与集上投资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集上投资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
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集上投资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方式：0571-63205815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集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3月31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如公告中借款人、债权金额、
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或生效法律文书为
准。

2.本公告清单中“转让基准日”指金瓯资产向集上投资转让时确定的计算各
债权本金及利息余额的日期，即2020年3月20日。转让基准日之后的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

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
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温州金民塑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苍南县新东方旅游用品公司、温州市德意印业有限公司、吴仁崇、杨敬素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33010120150024021 33010120150024015

截至转让基准日的本金余额（人民币：万元）

995.00

截至转让基准日的利息余额（人民币：万元）（含罚息、复息）

408.56

担保合同号

33100520130014717 33100520150008443

珠海万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债权截至2022年2月28
日，该资产债权总额为 36,041.57 万元,本金为 18,200 万
元。债务人位于广东省珠海市。该债权由珠海市隆顺化
工有限公司、李晓明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宁波鸿安置业有
限公司提供的位于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蝶缘路258号
鸿安大厦商业房产10,633.98平方米抵押担保。

抵押物位于宁波南部商务区，紧邻鄞州公园，南部商
务区以总部经济、国际贸易、科技创意、服务外包等作为产
业发展方向，目前为浙江省高端商务经济集聚区之一，为
宁波是重点发展商务区域。抵押物为宁波鸿安大厦裙楼
规整，目前商业配套成熟，未来发展前景较好。

我司可通过债权转让或推进抵押物拍卖等多种方式
处置，热忱欢迎境内外投资者来电函询！

分公司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11号建和中心25楼
联 系 人：张先生、杨先生
联系电话：020-38760982、020-38791767
电子邮箱：zhangwendi1@cinda.com.cn、

yangzhexia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2022年3月31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招商公告


